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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构成了当下德国宪法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学习研究德国宪法所必须掌
握的基本资料。
本书选择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基本权利的12个重要判决进行译介，这些案例对于德国的基本权利
理论与实践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意义，构成理解德国基本权利基础理论的纲要。
同时，通过翻译各个判决的要点、描述其论证过程、阐述其理论背景和后续影响，本书希望能够展示
德国宪法教义学的学术积累过程，以及解决重大社会争议的法律方法与技巧。
此外，这些案例涉及私法关系中的言论自由、大学招生名额的分配、堕胎规制中胎儿与母亲的权利保
障、极端刑罚的合宪性、反恐与人权等具体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类似问题的解决也不无借鉴与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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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翔，男，1976年7月生，甘肃张掖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本科、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2004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
（2009-2010）。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法学家》杂志编辑。
学问以“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为座右，长期关注基本权利、宪法解释以及法学方法论问题，注重
宪法研究的法学视角，强调以法教义学的方法处理实践问题以促进宪政法治之落实。
2008年出版专著《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
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20篇，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等转载并有较高引用率。
论文还曾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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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后续影响及借鉴意义】 艾尔弗斯判决，在扩大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并使基本权利成为内
容广泛的规范体系，在扩大宪法诉愿的范围、强化违宪审查的功能，在扩充联邦宪法法院的权能等方
面，开创了全新的时代。
这一判决为未来吕特判决最终确立基本权利的思考框架作了理论上的铺垫，其要旨也为后来的判决所
遵循。
 联邦宪法法院后来的判决坚持了一般行为自由作为兜底基本权利、涵盖个人的一切行为自由的宪法解
释，如在关于在公园喂鸽子和森林骑马案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都重申了一般行为自由涵盖人的各
种活动的观点：“受到保护的不仅仅是个性发展的有限范围，而且还包括了任何形式的人的活动，而
不论其行为对于个性的发展而言有何种重要意义。
” 这里需要特别对森林骑马案加以说明。
德国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的《农业法》规定，在森林中骑马只能在指定的道路上。
针对诉愿人的申请，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由于森林骑马也是证明人的行为能力的一种方式，因此也属
于《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一般行为自由的保护范围。
这种观点是对艾尔弗斯判决的坚持。
但迪特·格林法官在反对意见却认为不应将一般行为自由作没有边界的思考，并提出，一个利益如果
希望得到《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保护，就必须具有可以与其他基本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具有可以
相比较的重要性。
格林法官通过对一般行为自由条款的起源的分析，认为《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l款规定的是一种单独
的基本权利，而不是一种泛化的对自由的保障，并认为应当纠正对基本权利的庸俗化的界定以及由此
导致的宪法诉愿的泛滥。
 格林法官的反对意见极受重视，许多学者也认为其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要用这种主张去彻底改变联邦宪法法院基于艾尔弗斯案已经形成的受案范围，改变宪法诉愿的
受理条件，并进而改变宪法学上对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理解，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艾尔弗斯案判决对一般行为自由的解释还会是主流观点。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于一般行为自由的解释，以及其用这一兜底的概括性条款去涵盖宪法未列举的基
本权利的做法，应该说不无启发。
任何国家的宪法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列举所有的权利，之所以说不应该，是因为宪法不是法律大
全，不可能取代部门法精确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运用概括性条款去回应新的权利诉求，就是宪法解释的一个重要功能。
在这方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l款解释为兜底条款的做法就是值得参考的。
（当然，类似可以参考的还有美国对于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未列举权利条款”的解释。
）我国宪法中本来并没有类似的概括性条款，但2004年修宪在第33条第3款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规定后，该条款是否能成为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并承担推导出新的基本权利的功能，就成为学
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艾尔弗斯案判决对此应该有极为直接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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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哈佛教案以例喻理的著述风格，使读者读来亲切自然，毫不晦涩。
　　法庭展示律师的精锐，律师是否走向法庭决定着律师是否真律师；　　法治演绎文明的政治，律
师是否走向政治决定着政治是否真文明。
　　《仁人德赛律师丛书》着力演绎当代中国律师的人生信仰、执业理念、职业风范、法律水准、办
案技能，让社会多角度、等全面地理解律师、接受律师、信仰律师、支持律师，以弘扬法治、促进中
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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